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法法法 院院院 頒頒頒 令令令 公公公 司司司 清清清 盤盤盤 ：：： 主主主 要要要 處處處 理理理 階階階 段段段   
 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註 1：本圖引述的條款和規則分別指公司條例(香港法例第 32 章)和公司(清盤)規則的有關條款和規則。 
 
註 2：有關的流程圖： “法院頒令公司清盤：作為公司董事的職責” 和 “法院頒令公司清盤：作為債權人的權利”。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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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院 頒 布

清 盤 令 及

委 任 臨 時

清 盤 人 。  
(第 194 條)

臨時清盤人接見該公司

董事及向他們提供有關

表格，以便於 28 天內遞

交經宣誓的資產負債狀

況說明書。 
(第 190 條) 

 
 
臨時清盤人變現及處

置該公司的資產，並

進行調查。 

 
 
 
如清盤人認為

再無可變現的

資產及毋需作

進一步調查，清

盤人便會根據

第 205 條向法

院申請免除其

職務。 

 
 
 
清盤人繼續調查

該公司的事務、

變現及處置該公

司的資產和如有

款項的話向債權

人派發債款。   
(規則第 142 條) 

     法院聆訊 

 
 一間公司或一名人

士被任何有限公司

拖 欠 一 筆 為 數

10,000 元或以上的

款項，可提交清盤

呈請。 
(第 177及  178條) 

 呈請人必須向破產

管理署署長繳付按

金 12,150 元。  
  (規則第 22A 條) 

 
如有關資產的價值可

能是 200,000 元或以

下，臨時清盤人便會向

法院申請一項簡易程

序令，而臨時清盤人會

獲委任為清盤人。屆時

不會舉行債權人及分

擔人會議。  
(第 227F 條) 

如有關資產的價值可能超

過 200,000 元，臨時清盤

人舉行債權人及分擔人會

議，考慮委任： 
 一 名 清 盤 人 ；  

(第 194 條) 
 一個監察委員會。 

(第 206 條) 

 
 
清盤人把該公司董

事的失當行為轉介

破產管理署署長，以

考慮是否作出檢控  
(第 121、 122、190、 
274 及 275 條 ) 和
取消董事資格  (第 
168C-T 條)。 

 
如破產管理署署長成為清盤

人，他會根據第 226A 條向公

司註冊處處長提交一份證明

書。在一般情況下，該公司會

在兩年後解散。如私營機構清

盤從業員成為清盤人，他/她
會根據第 227 條向法院申請

一項命令，該公司會於作出命

令當日解散。 

 
臨時清盤人接

管該公司的資

產、帳簿和記

錄 及 公 司 印

章。 

有關董事必須前往臨時 
清盤人的辦公室。 


